
教育部通報 
【短期補習班及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清明連假結束教職員

工生之防疫注意事項】 

109 年 4 月 7 日 

清明連假於 4 月 5日結束，6 日起短期補習班及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以

下簡稱補習班及課照中心)教職員工生已陸續上班(課)，為降低因連假期間部

分教職員工生掃墓、出遊致上班(課)後造成防疫破口之風險，請補習班及課照

中心除依本部訂頒「短期補習班及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

肺炎疫情之防護措施處理原則」及相關通報，持續辦理各項防疫工作外，並應

於教職員工生至補習班及課照中心上班(課)時加強辦理下列事項： 

一、 補習班及課照中心應進行全面性消毒清潔，尤其就對外開放或使用頻率較

高之空間或教職員工生經常接觸之物品表面，如門把、桌面、電燈開關、

或其他公共區域等，以避免因連假期間人員進出造成感染源進入補習班及

課照中心。並於上課期間，維持各場域良好之通風。 

二、 補習班及課照中心應於教職員工生連假上班(課)後，嚴格執行健康監測，

並詢問了解其身體健康狀況。除量測體溫、注意教職員工生是否有發燒情

形之外，針對遇有呼吸道、失去嗅覺味覺等症狀者，應立即請當事人配戴

口罩、立即就醫或在家休息，並進行自主健康監測。 

三、 教職員工生連假後上班(課)應再次進行全面性衛教宣導，並提高教職員工

生落實手部衛生、勤洗手頻率；同時蒐集教職員工生於連假期間旅遊、聚

會與其他集會活動等軌跡與健康紀錄，以利日後可能須配合疫情調查之

用，以免因隱匿而造成日後防疫破口。 

四、 請補習班及課照中心提醒教職員工生，在連假結束後上班(課)的 14 天

內，務必提高教職員工生對自身健康狀況的警覺，並每天量測體溫。如發

現身體不適，請即配戴口罩立即就醫或在家休息，並應即時通報當地教育

局（處）。 

五、 應保持適當社交距離：依中央流行疫情指揮中心(以下簡稱指揮中心)指

示，人員於室內外均應保持防疫所需之適當社交距離（室內 1.5 公尺、室



外 1 公尺），倘無法維持則應全面配戴口罩。 

六、 調查補習班及課照中心連假期間國內旅遊史：依指揮中心 109 年 4 月 6 日

記者會說明，為降低防疫風險及後續疫情調查所需，請地方政府調查所轄

之補習班及課照中心之教職員工生於清明連假期間旅遊軌跡，並填具後附

表單，於 109 年 4 月 8 日(星期三)下午 5 時前完成回傳電子檔到部。本案

處理過程請確依「個人資料保護法」規定辦理，維護個人資料不外洩，並

以加密方式(分 2封信寄出，第 1封傳送加密之檔案，第 2 封傳送檔案開

啟密碼)回復本部。 

(一) 補習班及課照中心如有疑問，請逕洽所在地方政府教育局(處)主管

科。 

(二) 地方政府如有疑問，請洽本部終身教育司許彤竹科員，02-7736-

5679、tung892@mail.moe.gov.tw。 

  



短期補習班及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教職員工生清明連假期間國內旅遊史調查表 

縣市： 

填表人姓名： 

聯絡電話： 

旅遊者姓名 旅遊者身份證字

號/居留證字號 

行動電話號碼 旅遊者身份(請依

代碼填寫 A-教職

員工、B-學生) 

國家級警報 11 處旅

遊風景區（請填代表

數字） 

國家級警報 11 處旅遊

風景區以外景點(如其

他人潮擁擠處) 

      

      

      

      

說明： 

一、 連假期間無旅遊史者免填。 

二、 旅遊者身分請於欄位中填入代表字母：A-教職員工、B-學生 

三、 國家級警報 11 處旅遊風景區請於欄位中填入代表數字：（如出入多處景點，請於欄位中均列出） 



1-雲林北港朝天宮、2-嘉義文化路、3-嘉義阿里山森林遊樂區、4-臺南虎頭埤、5-臺南關子嶺、6-臺南烏山頭水

庫、7-臺南湖境度假會館、8-花蓮東大門夜市、9-高雄興達港、10-高雄旗山老街、11-屏東縣南州鄉以南（含墾

丁）。如出遊其他景點，請將景點填寫於「國家級警報 11 處旅遊風景區以外景點」之欄位。 

四、 請地方政府就所轄補習班及課照中心調查後，於 109 年 4 月 8 日(星期三)下午 5 時前回傳教育部終身教育司：許

彤竹科員，tung892@mail.moe.gov.tw。 

五、 補習班及課照中心如有疑問，請逕洽所在地方政府教育局(處)主管科。地方政府如有疑問，請洽教育部終身教育司

許彤竹科員，02-7736-5679。 

六、 表格不敷使用請自行增列，本表於填復過程，請勿任意變動表格或合併儲存格，以免造成資料彙整之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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